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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刊气味评价方法
[bookmark: _Toc216422450][bookmark: _Toc481136326][bookmark: _Toc466022057]1  范围
[bookmark: OLE_LINK15][bookmark: OLE_LINK16]本文件规定了书刊气味评价和试验报告的相关要求，界定了气味评价相关的术语和定义，描述了分级评价方法。
[bookmark: OLE_LINK26]本文件适用于图书、期刊等纸质阅读类印刷品的气味感官分析及评价，本册、报纸、说明书、宣传册、单页、卡片等纸质印刷品的评价可参照使用。
本文件不适用于特殊气味用途纸质阅读类印刷品的评价。
[bookmark: _Toc216422451][bookmark: _Toc481136327][bookmark: _Toc466022058]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Toc466022059][bookmark: _Toc481136328]GB/T 10221感官分析 术语
GB/T 13868感官分析 建立感官分析实验室的一般导则
[bookmark: _Toc216422452]3  术语和定义
GB/T 1022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气味 odor
[bookmark: OLE_LINK10]嗅闻某些挥发性物质时，嗅觉器官所感受到的感官特性。
[来源：GB/T 10221—2021，5.18]
3.2
气味强度 odor intensity
气味造成嗅觉刺激的强弱程度。
[bookmark: OLE_LINK18]3.3
气味评价员 odor assessor
具有进行气味感官测试能力的人员。
3.4
气味评价室 odor evaluation laboratory
进行气味评价的实验场所。
[bookmark: _Toc216422453]4  原理
[bookmark: OLE_LINK57][bookmark: OLE_LINK56]将测试样品置于密闭容器中，在一定环境条件下放置一定时间，由一组气味评价员在规定条件下对容器中的气体进行气味评价。
[bookmark: _Toc216422454]5  评价环境
温度：（25±2）℃，相对湿度：（50±10）%。
[bookmark: _Toc216422455]6  设备和设施
6.1 设备
气体采样袋：应采用低吸附、无气味的材料制作，如聚氟乙烯（PVF）和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带有双阀门，具有良好的气密性，容积50L。若重复使用，应进行背景气味评估，必要时，应对气体采样袋进行清洗。
6.2 设施
气味评价室：应符合GB/T 13868标准要求。
[bookmark: _Toc216422456]7  样品制备
7.1 测试样品应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测试。将样品展开装入气体采样袋（6.1）中，排气后密封，置于低温环境（5±2）℃中保存不少于8 h。
注：若样品过大，可以裁切，裁切后的测试样品全部放入采样袋。
7.2 在符合第5章要求的环境条件下，向装有测试样品的气体采样袋中充满洁净、无味的空气，密封气体采样袋并置于（25±2）℃的环境中，放置（24 ±1）h。
注：双阀气体采样袋应区分充气阀和出气阀，充气时不宜太满，防止采样袋破裂。
[bookmark: _Toc216422457]8  评价
8.1 评价小组
[bookmark: OLE_LINK17]8.1.1评价小组应由1名评价组长和至少5名气味评价员组成。气味评价员的选择和管理应符合附录A的规定，宜在每次评价活动前对气味评价员进行气味强度辨别测试。
8.1.2评价组长负责组织管理气味评价活动，包括检查气味评价员和气味评价室是否符合要求，负责样品制备、结果计算等，不参与气味评价。
8.1.3气味评价员应满足以下要求：
a）评价时，应无任何嗅觉器官不适（如感冒引起的嗅觉不灵敏等）。
b）评价前1h和评价期间，应避免影响气味评价的饮食、着装等行为（如吸烟、饮酒、喝咖啡、咀嚼口香糖、浓妆、使用香水等）。
c）气味评价员应独立评价，所有评价员评价完成之前，相互之间不应交流评价结果。
8.2 评价条件
评价时，气味评价室应充分换气，无干扰、无气味，环境条件应符合第5章的要求。
8.3 评价步骤
8.3.1气味评价员应提前5 min进入气味评价室。评价时，将鼻子靠近气体采样袋的出气阀（垂直距离2 cm ～ 3 cm），打开出气阀，用手轻轻按压采样袋挤出气体嗅闻，嗅闻后及时关闭出气阀，对气味进行评价。根据感受到的气味强弱程度，对照表1中的气味强度描述给出强度等级，也可使用半数表示。
[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5]表1 气味强度等级
	气味强度等级/级
	描述

	0
	没有可察觉的气味

	1
	气味刚可察觉

	2
	轻度气味

	3
	中度气味

	4
	强烈气味


8.3.2评价小组内的所有评价员依次对气体采样袋内的气体进行评价，每名气味评价员的测试持续时间不应超过30 s，如果不能在30 s内完成，则应至少间隔1 min～2 min再重新测试。
[bookmark: _Toc216422458]9  结果计算
计算所有评价结果的算术平均值。如果某个结果与平均值相差大于1，则去掉该结果。如果存在两个及以上的结果与平均值相差大于1，则所有评价员应重新进行评价。
报告平均值，修约至0.5。
[bookmark: _Toc216422459]10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a）样品信息；
b）评价日期；
c）评价环境条件；
d）结果；
e）评价中观察到的任何异常情况。


[bookmark: _Toc216422460][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3]附  录  A
（规范性）
气味评价员的选择和管理
[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8]A.1 气味评价员的选择
A.1.1 基本要求
气味评价员应符合以下要求：
a）无嗅觉缺失或嗅觉缺陷（如由事故、鼻炎等引起的嗅觉障碍）。
b）无长期抽烟、饮酒、咀嚼口香糖、浓妆、使用香水等习惯。
c）初次进行气味评价前应通过气味强度判别测试。
[bookmark: OLE_LINK19][bookmark: OLE_LINK20]A.1.2 气味强度辨别测试
采用正丁醇水溶液进行气味强度辨别测试。
A.1.2.1配制浓度为0 mL/L、0.4 mL/L、2.0 mL/L、5.0 mL/L、15 mL/L的系列正丁醇水溶液，该系列溶液的保存期限不应超过24h。
[bookmark: OLE_LINK24][bookmark: OLE_LINK23]A.1.2.2分别移取75 mL不同浓度的正丁醇水溶液于5个500mL的具塞锥形瓶中作为样品，密封放置2 h后用于测试。
A.1.2.3测试时，打开锥形瓶瓶盖，将鼻子靠近瓶口（垂直距离2 cm ～ 3 cm），正常呼吸，对瓶中的标准气味物质进行嗅闻，嗅闻后立即盖上瓶盖。
A.1.2.4将准备好的5份正丁醇水溶液样品按随机顺序提供给评价员进行辨别，由评价员以气味强度递增的顺序进行排序。排序完成后，再随机抽取1个样品进行个体辨别，判断其在气味强度序列中的位置。
A.1.2.5应以相同的顺序向所有评价员提供正丁醇水溶液样品。气味强度排序及个体辨别完全正确的评价员视为通过气味强度辨别测试，可作为气味评价员。否则，则认为其不适合作为气味评价员。
A.2 气味评价员的考核
A.2.1 经气味强度辨别测试合格的气味评价员应进行定期考核，每年至少2次。
[bookmark: OLE_LINK25][bookmark: OLE_LINK27]A.2.2 考核时应进行气味强度辨别测试。评价员有1次复考机会，考核合格者可继续担任气味评价员，否则应取消气味评价员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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